	中等學校

任教科別
	專門科目名稱
	學分
	備註

	室內空闁設計科
	必備
	1.製圖與識圖(圖學)
2.色彩學(色彩認識)
3.視覺傳達設計
4.空間設計
5.素描-構成(基本設計、平面構成)
6.素描-圖像表現(設計素描)
7.繪畫-水墨
8.美學(美學概論)
9.藝術概論(設計概論)
10.電腦繪圖(設計製圖、電腦輔助製圖)
11.攝影(產品攝影)
12.室內設計
13.基本造形
14.家具設計

15.設計史2
	2
1
2
2
2
2
2
2
2
2

2
2-4
3
2
	必備共30-32學分

任選20學分

超過部分得採計為選備科目。

	
	選備
	1.繪畫-油畫
2.綜合造形
3.繪畫-版印
4.複合媒體藝術
5.中國美術史
6.西洋美術史
7.書寫藝術
8.現代美術史
9.台灣美術概論
10.素描-媒材應用
11.藝術心理學
12.藝術批評
13.環境與造形
14.印刷與複製(圖文傳播)
15.編輯設計
16.雕塑
17.視覺識別系統
18.透視學
19.色彩計畫
20.多媒體製作
21.電腦影像處理(電腦輔助設計)
22.契約與規範
23.照明設計
24.人因工程
25.室內設計估價與施工
26.人因設計
27.立體構成
28.設計方法
29.設計與人文
30.創意思考
31.中小企業經營
32.設計繪畫
33.設計概論 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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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2
2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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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2
2
2
2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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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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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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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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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2
2
2
2
2
2
2
	選備共70學分

任選22學分



	必備及選備共42學分


